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卫生健康委(局)、网信办、公安局、市场监管局、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部门、医保局、中医药局，雄安新区管

委会公共服务管理局，冀中公安分局，省直各医疗机构：

为全面净化我省医疗行业环境，规范诊疗行为，保障医疗安全，进一步打击

和整治医疗诈骗、虚假宣传、乱收费、骗保等医疗乱象，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

权益，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网信办等 8 部门《关于开展医疗乱象专项整治

行动的通知》(国卫医发〔2019〕36 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省卫生健康委、

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广播电视局、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省医保局、省中医药管理局、省药监局等 9 部门联合制定了《河北省医疗乱象专

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 河北省委网信办

河北省公安厅 河北省市场监管局

河北省广播电视局 河北省政务管理办公室

河北省医疗保障局 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

河北省药监局

2019 年 4 月 16 日

河北省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医疗秩序，打击和整治医疗诈骗、虚假宣传、乱收费、骗保等

医疗乱象，净化行业环境，促进医疗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

权益，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网信办等 8 部门《关于开展医疗乱象专项整治

行动的通知》(国卫医发〔2019〕36 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以提高人民群众健康获得感为目标，立足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和健康

河北建设大局，拉紧法律红线、稳守安全底线，坚持纠建并举的工作总基调。通

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严肃查

处一批违法违规案件，综合治理行业乱象，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医疗秩序，探索建

立健全医疗机构监管长效机制，促进医疗机构健康有序发展，营造全省优质、安

全的就医环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二、整治范围

全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重点整治投诉举报多、问题突出的医疗机构。

三、重点任务

(一)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执业行为。按照《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护士条例》《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对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落实管理主体责任、依法执业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严厉查处

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1.无相关资质开展医疗活动的行为。

2.医师出租、出借、转让《医师执业证书》，医师超执业类别、执业范围、

执业地点从事医疗执业活动等行为。

3.医疗机构买卖、转让、租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医师执业证书》，

超出登记范围开展诊疗活动，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编制

虚假病历、出具虚假证明文件，制售假药、以医疗名义推广销售所谓“保健”相

关用品等行为。

4.全面排查健康体检、医疗美容、生殖(不孕不育)、泌尿、皮肤(性传播疾病)、

妇产、肿瘤、眼科等社会办医活跃的领域以及违规开展免疫细胞治疗、干细胞临

床研究和治疗等行为。

5.以虚假诊断、夸大病情或疗效、利用“医托”等方式，欺骗、诱使、强迫

患者接受诊疗和消费等行为。无正当理由要求患者到社会药房自费购置药品、耗

材等行为。

6.非法获取和买卖器官、角膜等人体组织器官等行为，转介潜在捐献者信息

行为。

(责任单位：省卫生健康委、省公安厅、省中医药管理局、省药监局，排在

第一位的为牵头部门，下同)

(二)严厉打击医疗骗保行为。对医疗机构落实诊疗规范和操作规程的情况进

行严格监督检查，确保能根据患者病情做到合理诊疗、合理检查、合理用药。严



厉查处通过开具虚假证明、伪造或变造就诊记录、挂床住院等方式骗取或套取医

保基金的违法行为。

1.通过虚假宣传、以体检等名目诱导、骗取参保人员住院的行为。

2.留存、盗刷、冒用参保人员医疗保障身份凭证等行为。

3.人证不符、恶意挂床住院、虚构医疗服务、伪造医疗文书或票据的行为。

4.协助参保人员开具药品用于变现的行为。

5.虚记、多记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费用等行为。

6.串换药品、器械、诊疗项目等恶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

(责任单位：省医保局、省卫生健康委、省公安厅、省中医药管理局)

(三)严肃查处发布违法医疗广告和虚假宣传的行为。加强对医疗机构发布医

疗广告和信息的日常监管，将医疗机构发布违法医疗广告和虚假信息情况纳入医

疗机构校验管理，坚决打击各种违法医疗广告以及虚假宣传行为。

1.未取得《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或篡改《医疗广告审查证明》内容发布医疗

广告的行为。

2.冒用或假借他人名义，特别是冒用或假借国内外知名医院、知名专家进行

虚假宣传，误导诱导患者的行为。



3.利用新闻形式、医疗资讯服务类、健康养生类专题节(栏)目等发布或变相

发布医疗广告的行为。

4.医院标志设计、医院装饰等方面易与知名医院混淆，蒙骗患者的行为。

5.以人物形象代言、编辑故事短片等变相发布医疗广告，或利用网络宣传，

街头发放宣传材料等其他方式发布医疗广告的行为。

6.在医院自建网站、公众号等自媒体上发布虚假医疗广告的行为。

(责任单位：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省广播电视局、省网信办、省

公安厅、省中医药管理局)

(四)坚决查处乱收费、诱导消费、不规范收费和过度诊疗行为。加强对医疗

机构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对违法违规行为，从严从重从快处理，并纳入不良执

业行为记分和信用体系管理，向社会公布。对屡犯不改、性质恶劣、群众反映强

烈的医疗机构，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涉事医务人员吊销相应资格证书。

1.拆分手术或检验检查项目，未按照要求公示药品、医用材料及医疗服务价

格，未按照项目和计价依据收费等行为。

2.违反诊疗常规，诱导医疗和过度诊疗，特别是术中加价、违规收费等严重

违规行为。

(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省卫生健康委、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省医

保局、省中医药管理局)



四、责任分工

卫生健康部门(含中医药部门，下同)：组织协调各部门开展工作。具体负责

强化医疗机构内部管理，检查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诊疗行为，收集、整理群众

举报线索并依职责转交相关部门查办，对专项行动取得的进展和成果进行宣传。

网信部门：对相关主管部门研判定性后转送的违法违规信息及时进行清理处

置，关闭违法违规网站和账号。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部门：研究建立医疗乱象办医主体和相关责任人严重

失信行为多部门联合惩戒机制等。

公安部门：按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对卫生健康、网信、市场

监管等部门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依法立案侦查。

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虚假宣传、违法医疗广告、乱收费和不正当价格等

行为。

广播电视监管部门：依法对医疗资讯服务类、健康养生类专题节(栏)进行审

查，对广播、电视播放的虚假医疗广告进行查处。

医保部门：对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存在欺诈骗取医保基金行为的

定点医疗机构及相关涉事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药品监管部门：查处医疗机构和相关责任人制售假药相关行为。

五、实施步骤



专项整治活动时间为 2019 年 4 月-2020 年 2 月，分 4 个阶段实施。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9 年 4 月 1 日-4 月 25 日)。各地各单位按照全省统一

部署，制定辖区和本单位专项整治行动具体方案，明确行动内容、时间安排和具

体措施，确保专项整治行动得到实效。

(二)自查整治阶段(2019 年 4 月 26 日-9 月 30 日)。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按照

本方案要求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联合有关部门，建立

专项整治行动联动工作机制，开展集中整治工作。集中整治范围要实现辖区内各

级医院(含中医院和妇幼保健院)全覆盖，其他类型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门诊部、诊所)覆盖 50%以上。

(三)检查评估阶段(2019 年 10 月 1 日-2020 年 1 月 31 日)。各地对专项整

治工作情况进行总结评估。省卫生健康委会同各相关部门对各地各单位专项整治

情况进行不定期明查暗访和督导检查、评估，对于工作落实不力的及时纠偏，督

促整改并严肃问责。

(四)总结交流阶段(2020 年 2 月 1 日-2 月 29 日)。各市卫生健康部门将专项

整治行动总结报送省卫生健康委。各市相关部门将本部门工作总结报上级主管部

门并抄报省卫生健康委。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适时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对

专项整治行动情况进行总结。筛选典型案例进行通报曝光，推广有益经验，及时

将好做法固化为制度规定，形成管理长效机制。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主动作为，加强领

导，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地本单位具体方案，建立多部门联合协作机制，细化

措施，明确分工，发挥合力，保障行动的顺利开展。各市卫生健康部门要充分发

挥组织协调作用，指定专人负责，2019 年 4 月 26 日前将本地活动方案、联络

员名单及对外投诉举报电话报送省卫生健康委，并按季度汇总各部门工作情况，

完成工作阶段报告，填写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量化统计表(见方案附件)，

分别于 2019 年 7 月 8 日、10 月 8 日前报送至省卫生健康委。2019 年全年工

作总结和年度量化统计表于 2020 年 2 月 7 日前上报。要层层落实责任，建立问

责机制，对存在不认真履行职责、失职、渎职等行为的主管部门和工作人员依法

严厉问责。

(二)严格执法，保持高压态势。各地要充分发挥多部门联合执法的优势，组

织精干力量，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调查核实，对整治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依法依规坚决打击。要建立案件台账，做到有案必查、违法必究，曝光一批典型

违法违规案件，清理整顿一批管理不规范的医疗机构。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在举报热线、网络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基础上，设立医疗乱象监督举报专线

和专用通道并向社会公布，广泛征集线索，保持高压态势，发挥震慑作用，确保

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三)广泛宣传，加强舆论引导。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广泛开展专项行动宣传，

通过新闻媒体、官方网站、信用中国(河北)网站、新媒体平台等渠道，曝光重点

案例，对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违规分子进行舆论震慑。大力宣传净化行



业环境，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的具体举措，为专项行动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舆

论氛围。

(四)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各地要针对医疗乱象整治发现的共性问题，

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强化医疗监管法治支撑。要创新监管手段，按照《关于改

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的指导意见》，推进医疗机构落实主体责任。

积极推动行业自律，充分发挥行业学(协)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探索建立医疗机

构依法执业社会监督制度。强化政府监管责任，建立部门间沟通协调、联合抽查

执法、信息共享、多部门联合惩戒等具有长效性、稳定性和约束力的工作机制，

推动医疗监管长效机制建设，加强社会办医监管，兜住医疗质量安全网底，坚守

医疗质量安全底线。

省卫生健康委联系人：苗贺新 张磊

联系电话：0311-66165705(兼传真)

电子邮箱：hebwstyzc@126.com


